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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提供在校學生臨床實(見)習之機會，協助了解臨床實務工作、適應臨床環境。 

 

貳、 範圍 

申請對象：其他醫學相關學系實習學生(含護理、藥學、醫檢、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臨床心理、呼吸照護、放射、營養、醫管及公衛等系）。 
 

參、 權責單位 

1. 教學研究部：由醫事教育助理專員一名負責相關行政作業。 

1.1實習單位接洽。 

1.2會簽實習安排簽呈並協助提送教育研究委員會議報告。 

1.3預審合約內容。 

1.4實習合約會簽。 

1.5辦理結案作業。 

2. 實習單位： 

2.1提送實習安排簽呈。 

2.2預審合約內容。 

2.3依實習計畫書內容進行實習訓練。 

3. 人資處：辦理報到手續並製發識別證。 

 

肆、 名詞解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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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流程圖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表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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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內容 

1. 實習申請： 

1.1申請對象：其他醫學相關學系實習學生(含護理、藥學、醫檢、物理治療、職能治

療、臨床心理、呼吸照護、放射、營養、醫管及公衛等系），由所屬機

構以公函提出申請。 

1.2 申請時間：須於一個月前提出公函申請。未經本院核准實習，不受理報到等相關

事宜。 

1.3申請程序：學校提出公函申請並檢附下列資料備查： 

1.3.1學生名冊一份。 

1.3.2實習計畫書一份。 

1.3.3實習合約書一式二份。合約內容應至少包含：(1)校方學生實習前應提供近

三個月內之體檢報告(依院方規定之體檢項目，須含肺部 X光片檢查結果)

一份予院方。(2)校方學生在實習期間之膳食、疾病治療可比照院方優待辦

法處理。 

2. 實習安排：簽呈由實習單位承辦，教學研究部會簽，教學副院長核准決行，並送教育

研究委員會議報告。 

3. 合約簽訂：以「合約簽訂及使用官章申請表」辦理簽呈作業，預審單位包含申請人（實

習單位承辦人）、部門主管（實習單位主管）、相關部門會簽（教學研究部）、

財務處、教學副院長、院長。 

4. 實習： 

4.1由教研部以公函回覆實習申請人所屬機構同意其實習申請。 

4.2由人資處辦理學生報到手續並製發識別證。 

4.3由實習單位依實習計畫書內容進行實習訓練。 

4.4請假規定： 

4.4.1公假：經政府機構，本院或各院校核准之考試及團體活動，可憑公函請公假。 

4.4.2病假：因疾病必須治療或休養住院者，可事後補請假，並附上就診證明或診

斷證明之影本。 

4.4.3事假：一律不准，惟因不可抗拒原因，並能提出有力證明者，另案處理。 

4.4.4實習學生請假時，如有校方制式之請假單，應填妥呈經實習及承辦單位核准

後始得離開。 

5. 結案： 

5.1實習訓練結案：由實習單位確認實習記錄之完整性並收回識別證送人資處銷案。 

5.2實習費用繳納：由教研部與實習學生所屬機構確認實習費用。 

5.2.1其他醫學相關學系實習學生(含護理、藥學、醫檢、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臨床心理、呼吸照護、放射、營養、醫管及公衛等系)實習費用依各單位規

定實行之；無特別規定者，原則以每名收費 1,000元/月，實習未達半個月(含）

半價收費辦理。 

5.2.2實習費繳交應於實習後一個月內支付完畢，若於十一月份以後來院實習，請

於隔年再將實習費撥付本院辦理，實習費以函文併同支票、郵匯票或匯款等

方式寄至本院辦理，帳號為土地銀行松山分行帳號:「063-005-086088」；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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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稱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醫院」。 

5.3終止實習：實習學生若犯有重大過失(如實習態度惡劣，經警告不聽者或無故曠課

累計達三天者)或違反請假規定第四至五項者，須由實習單位檢具舉證

資料、相關之檢討紀錄供教學組查核並依規定終止實習。 

5.4 另學生於實習期間因故需停止實習者，應由原申請學校備函說明，並由本院同意

後始准離院。 

6. 其他： 

6.1本院無提供學生住宿事宜。 

6.2其他相關規定依各單位之規定辦理，其次依校方實習手冊之規定施行。 

6.3產學合作之院校得不受此限。 

 

柒、 參考文件 

無。 

 

捌、 附件 

無。 


